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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困境與建議 

1.臺北市趨勢分析 

2. 推動策略、跨局處方案與成果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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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有建物高墜自殺通報地點分析 

1.1. 高墜自殺率趨勢分析 

1.2. 高墜自殺死亡地點分析 

1.4. 高墜通報建物有無設置保全管理分析 

1.臺北市趨勢分析 

1.5. 高墜通報30天內再自殺死亡風險分析 



1.1. 高墜自殺率趨勢分析 
本市「高墜」標準化死亡率自105年逐年上升 

1. 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臺北市83至109年自殺死因標準化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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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墜自殺死亡地點分析 
高墜地點住家60%、公有13%、非住宅(商辦)8% 

資料來源：101-105臺北市自殺統計數據研究分析報告(委託台大公衛學院辦理) 

臺北市高墜自殺死亡地點分布 

臺北市高墜死亡發生地

點(可定位146案)： 

 住家60%(88/146) 

 公有建物(橋樑、公共場所、

捷運、學校)約佔13% (20/14

6) 

 非住宅大樓(商辦)8%(11/146) 

 

1. 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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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高墜通報之住/商宅有無設置保全統計 
53%有委託保全進行建物管理 

1. 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105-108年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高墜(含高墜溺水)自殺通報資料 

註：為精確高墜行為者之行為地點，爰該統計係以北市自殺高墜通報資料比對消防緊急出勤資料進行比對統計 

47% 53

% 

住宅(無保全) 住宅(有保全) 

住/商宅(有保全) 

(N=115) 

住/商宅(無保全人員) 

(N=101) 



1.4. 公有建物高墜自殺通報地點分析 
公有建物高墜事件以橋樑/學校/國宅最高  
另經比對本市高墜(含高墜溺水)自殺通報比對消防緊急出勤救

護紀錄，發現發生地點在公有建物者佔19.4%(55/283) 

發生地點樣態分析: 

橋樑:12(22%) 

學校:12(22%) 

國宅:10(18.2%) 

派出所:3(5.5%) 

停車場:2(3.6%) 

捷運:2(3.6%) 

 市場商場:1(1.8%) 

 消防分隊:1(1.8%) 

 國家音樂廳:1(1.8%) 

 科學教育館:1(1.8%) 

 國家圖書館:1(1.8%) 

 地方檢察署:1(1.8%) 

 百貨:1(1.8%) 

 電台:1(1.8%) 

 觀景台:1(1.8%) 

資料來源：105-108年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高墜(含高墜溺水)自殺通報資料 

註：為精確高墜行為者之行為地點，爰該統計係以北市自殺高墜通報資料比對消防緊急出勤資料進行比對統計 

1. 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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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墜通報30天內再自殺死亡風險分析 

註1：上表數據係以固體或液體自殺為參考組，以通報後30日內再自殺死亡為依變項，進行性
別、年齡標準化分析。 

註2：因109.06.19自殺防治法施行，網絡單位落實法定通報導致通報量明顯上升，為免政策
因素影響數據準確性，爰以105-108年通報資料進行分析。 

 通報自殺方式 勝算比 95%信賴區間 P值 

溺水 8.609 3.77-19.68 <.0001 

氣體/蒸氣(燒炭) 6.218 2.97-13.04 <.0001 

吊死/勒死/窒息 8.557 4.33-16.89 <.0001 

高處跳下 4.506 2.29-8.87 <.0001 

切穿工具 0.777 0.319-1.90 0.5783 

其他 0.49 0.232-1.03 0.0622 

以固體或液體 1 

105-108 年各自殺方法通報個案30天內再自殺死亡風險分析 

資料來源：臺北市自殺防治中心105-108年自殺通報資料與衛福部自殺死亡資料 

「高墜通報」再自殺死亡風險為「固/液體」4.5倍 

1. 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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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跨局處推動方案與成果 

2.1.問題點與防治策略擬定 

2.2.防治工作推動時間軸 

2.推動策略、跨局處方案與成果 



1.1.-本市「高墜」標準化死亡率自105年逐年上升 
1.2.-高墜地點自宅60%、公有建物13%、非住宅(商 
            辦)8% 
1.3.-高墜發生公有建物以橋樑/國宅/學校最高  
1.4.-高墜建物41%有委託保全進行建物管理 
1.5.-「高墜通報」再自殺死亡風險為「固/液體」4.5倍 

全面性策略 宣導&熱點防墜/建物檢核/防墜獎勵&補助 
選擇性策略 辦理保全業者及社區管委會之守門人課程 
指標性策略 加強高墜自殺通報個案之個案關懷訪視服務 

問題點 

策略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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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問題點與防治策略擬定 
2. 策略/方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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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檢核
& 

防墜宣導 
公有建物
防墜方案 

1.邀請建管處/消防局擬訂防墜檢核表 
2.109年完成公有建物市內&聯外橋梁/國宅
及賡續辦理熱點檢核 

2.北市保全公會合辦守門人訓練 
3.高墜自殺通報個案加強關懷 

完成本市通報
及死亡資料比
對與分析 

延續 
方案 

1.公有建物檢核延伸至各級學
校、大專院校、捷運站體、
公有停車場、養護機構 

2.社區管委會守門人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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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 

滾動修正 

達成降低高墜

自殺率目標 

2.2. 防治工作推動時間軸 

 私建物 
防墜 

1.公宅續推公有市場、私
宅推防墜改善獎勵與補
助 

2.大型保全業者合訓守門
人訓練 

與教育部完成
大專院校通報
及死亡資料比
對與分析 

2. 策略/方案/成果 



2.3.1.全面性策略-防墜宣導 
2. 策略/方案/成果 

 105年推出「防墜加減法」手冊─整理窗戶、
陽台、樓梯、鐵窗可能需要的居「加」安全措
施以及日常身心「減」壓方式，期望民眾構築
更安全的環境。獲「全國衛生局心理衛生教育
競賽」視覺設計獎的第1名。 

 透過鄰里長自殺守門人訓練及多元媒體通路推
廣建物安全防墜的知能。 

 結合社區管委會推動住宅防墜安全宣導。 
 

社區管委會實際合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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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全面性策略-通報/報載熱點檢核 
 避免媒體效應 結合專業團隊會勘及落實改善 

2. 策略/方案/成果 

通報及報載之熱點 

與建管、消防及防治專家  
儘速前往會勘提供改善建議 

確認完成改善作業 

頂樓監視器 

高樓層防墜網 

頂樓內折式防墜網 

水塔梯護籠 階梯防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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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防墜檢核重點項目 
設定檢核項目與建議改善標準 

2. 策略/方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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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全面性策略-公有建物全面檢核 
結合權責單位盤點公有建物 持續防墜檢核  

年度 合作單位 建物類型 權管數量 
檢核
數量 

提報 
改善件數 

完成 
改善件數 

109 工務局 市內及聯外橋樑 304 304 17 17 

109 都發局 國宅 36 36 20 20 

110 社會局 老人福利機構 97 97 30 30 

110 停管處 公有停車場 5 5 5 5 

110 教育局 各級學校 280 6 6 6 

110 臺北捷運公司 捷運站體 131 131 0 0 

110 教育部 大專院校 29+4 22+3 -  -  

110 市場處 公有市場A 41 21 0 0 

111 市場處 公有市場B 41 20 9  0  

111 教育局 各級學校 280 24 尚未提供 尚未提供 

1.合計已檢核669項建物、提報改善87案(13%)、提報改善完成78案(89.6%) 
2.上述建物高墜通報自108年55件至110年下降為29件，降幅47.2%。 

註1：大專院校坐落本市共計33所，立案於本市29所、4所非立案本市；前述本市29所中22所已實地檢核，並將結果提供教育部
卓參；另7所分別以”已自我檢核、建物未達四層樓及建物施工”未同意會勘；另非立案本市4所，3所已完成檢核，僅1所
未同意本府前會勘。 

註2：公有市場A係由市場處擔任主委之公有市場優先於110年度檢核，公有市場B則非市場處擔任主為於111年規劃完成檢核。 
註3：111年提報改善規劃尚未完成之9案，主要係受限於年度工程預算編列與排程所致，將陸續於112-113年完成。 
註4：本市已結合建管局/消防局及教育局(各級學校版)，針對不同檢核標的類型修訂防墜安全檢核表如附件1-5。 

2. 策略/方案/成果 

15 



16 

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如建物高樓樓層中設有緩降梯設
備，須預留操作使用空間。 

 營建署及消防署釋疑「應依『公寓大廈防墜措施設置原則』設置，妨礙
操作部分應以個案情形實質認定。」 

鑒於上開預留空間恐成防墜破口 
經市府111-1自殺防治會決議，疑慮空間會同建管/消防，逐案
實地會勘加設「隱形鐵窗+破壞剪」之合宜性。 

2.3.5 全面性策略-緩降機防墜破口改善 
緩降機操作空間之防墜措施由跨局處實地檢核 

2. 策略/方案/成果 

隱形鐵窗 

破壞剪 

緩降機操作空間 



2.3.6.全面性策略-私有建物防墜措施(1/2) 
私有建物防墜列入北市優良大廈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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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措施 
「建物防墜安全檢核與改
善」列為「臺北市111年度
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
之評選項目。 

備註：私建物防墜獎勵及補助方案業經111年4月21日111-1自殺防治會核定推動 

2. 策略/方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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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墜改善工程補助 
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補助
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建築或智
慧建築改善作業須知」將「建
物防墜工程施作費用」(例如：頂

樓監視系統/頂樓女兒牆加高/隱形鐵窗)納
入改善作業之主要項目」，得
向本府建管處申請改善相關工
程補助。 

 

2.3.7. 全面性策略-私有建物防墜措施(2/2) 
補助私建物辦理建物防墜工程 

2. 策略/方案/成果 



2.3.8. 選擇性策略-特定職類守門人訓練 
結合主管機關 推動保全及社區管委會守門人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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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 保全公會 

保全人員 

本市108-111年保全事業單位參訓家數 
涵蓋率達66%(33/50) 

建築管理處 

守門人訓練 

社區管委會 

2. 策略/方案/成果 

本市108-111年共計1,025個 
新設社區管理委員會參訓 



2.3.9. 指標性策略-高風險族群關懷服務 
結合專業團體 加強高墜通報等風險族群服務質量 

強化作為─透過網絡服務
強化高風險族群照護 

臺北市危險分級化服務計畫 
結合本市NGO專業民間機構 
提供社區化及緊急外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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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關懷流程 
高關懷個案管理 

2. 策略/方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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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110年高墜自殺防治成效統計 
110年高墜死亡首度脫離前三 仍需持續努力 

ICD-10分類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X80 
利用從高處跳下
蓄意自我傷害 

21.49% 26.84% 29.52% 26.3% 

(75人) (91人) (93人) (83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108年「由高處跳下標準化自殺死亡率前三高」 ：臺北市、
新北市、高雄市。 

109年「由高處跳下標準化自殺死亡率前三高」：臺北市、
新北市、新竹市。 

110年「由高處跳下標準化自殺死亡率前三高」：連江縣、
基隆市、嘉義市。                                   (臺北市首度未列前三) 

2. 策略/方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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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困境與建議 

3.1. 高樓防墜工作推動困境 

3.2. 改善特定職類防墜觀念之建議 



以臺北市或其餘六都皆為無數高樓盤據的城市(以北市為例，據北市建築管理處

統計北市4樓以上建物共31,096棟佔全市建物數91%)，墜樓防治是無可避免的課
題，惟全面防墜檢核緩不濟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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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樓防墜工作推動困境 
高樓太多 防墜觀念低落 

多數建築缺乏完善防墜設施-現有建物以會勘方式難以普及
公/私建物 
 公有建物尚有縣市機關持續推動改善 
 私有建物尚無完善法令依據 

薄弱的建物安全防墜觀念，削減及時救援的機會 
 事業單位及社區建物管理人/使用人缺乏防墜觀念 

3. 困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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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改善特定職類防墜觀念之建議 
防墜觀念納入既定訓練範圍 

建議警政署 
 參考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並依據保全業法第

10-2條規定，將「自殺防治守門人及防墜檢核管理」相關
課程訓練，納入「保全人員訓練計畫」(98年6月8日警署刑偵字第

0980094780號函頒)之「講習課程內容及時數」之規劃。 
 

建議營建署 
 參考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並依據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增訂新任「管理負責人」
應具備「自殺防治守門人及防墜檢核管理」相關知能，並
於管理委員會議中定期宣導。 

3. 困境與建議 




